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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3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特困人员丧葬费

	主管部门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实施单位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92.4
	92.4
	75.24
	10
	81.43%
	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92.4
	92.4
	75.24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及时发放特困人员丧葬费
	　 为特困人员死亡后无后顾之忧，让特困人员的丧葬得到保障，促进了社会和谐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享受人数
	140人
	114人
	10
	9
	　预估有差距

	
	
	
	享受标准
	6600元
	100%
	10
	10
	　

	
	
	质量指标
	享受对象的精准认定
	98%
	100%
	10
	10
	　

	
	
	时效指标
	及时发放
	95%
	100%
	10
	10
	

	
	
	成本指标
	享受标准
	6600元/人
	6600元/人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社会效
益指标
	使死亡的五保户得到安葬、维护社会稳定
	99%
	99%
	15
	15
	　

	
	
	生态效
益指标
	……
	　
	　
	　
	　
	　

	
	
	可持续影响指标
	特困人员丧葬费保障制度
	不断完善
	不断完善
	15
	15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满意度
	96%
	98%
	10
	9
	　

	总分
	100
	　97
	　


填报人:黄德果   联系电话：  18973306624   填报日期： 2024/4/10单位负责人签字：













株洲市渌口区特困人员丧葬费
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株洲市渌口区财政局关于做好2023年度区本级财政资金及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渌财通〔2024〕4号文件要求，现将2023年度本区特困人员丧葬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评价，形成自评报告如下：
一、项目立项背景
  2023年渌口区领取特困人员丧葬费114人。为贯彻落实《湖南省特困人员认定办法》的通知湘民发〔2021〕35号的文件精神，区民政局严格按照文件标准：特困人员丧葬费标准应当不高于当地当年特困人员一年的基本生活标准，所需资金从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中列支。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2023年本级财政特困人员丧葬费总投入75.24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我区特困人员丧葬费指导标准为6600元/人，2023年特困人员丧葬费使用75.24万元。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我区特困人员丧葬费通过财政惠民惠农“一卡通”发放
（2）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完成数量。
我区累计发放一次性特困人员丧葬费75.24万元，累计发放114人。
（2）项目完成质量。
2023年渌口区特困人员丧葬费补助精准认定，高质量完成。
（3）项目实施进度情况。
渌口区特困人员丧葬费补助率100%，特困人员死亡后得到保障。
2.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为特困人员死亡后无后顾之忧，让特困人员的丧葬得到保障，促进了社会和谐。公众满意度98%。
（2） 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
我区特困人员丧葬费专项资金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执行，由举办丧事的村（居）民委员会或者供养服务机构或者特困人员近亲属提交特困人员死亡证明、火化证明和用于特困人员丧葬费用的正规发票凭证，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后据实报销，推动了特困人员领取丧葬费的规范化管理。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本项目已按时完成。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通过对2023年渌口区特困人员丧葬费资金绩效评价，认为补贴资金发放到位。按照上级民政部门要求，我区为特困人员死亡后无后顾之忧，让特困人员的丧葬得到保障，并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较良好的社会效益。
2023年渌口区特困人员丧葬费专项资金绩效得分为97分，自评结果为优秀，绩效评价按要求及时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2024年4月10日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3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残疾人两项补贴　

	主管部门
	渌口区民政局
	实施单位
	　渌口区民政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55
	　611.94
	611.944
	　10
	233.99%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55
	611.94　
	611.944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为全面贯彻落实省政府“提高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标准”要求，切实提高残疾人生活保障水平。　　
	渌口区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达到80元/月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月平均补贴认识
	6800人
	6374人
	10
	　8
	　人员异动

	
	
	
	
	
	
	
	
	

	
	
	质量指标
	对象精准认定
	　98%
	　100%
	　5
	　5
	　

	
	
	
	公示公开率
	　100%
	　100%
	　5
	　5
	　

	
	
	
	资金分配方法
	符合条件发放
	符合条件发放
	10
	10
	

	
	
	时效指标
	资金及时发放
	95%
	100%　
	10　
	　10
	　

	
	
	成本指标
	补贴标准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分别为80元/月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分别为80元/月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社会效
益指标
	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
	95%　
　
	96%　
	
30







	
30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满意度
	　96%
	　97%
	　10
	　10
	　

	总分
	100
	　98
	　



填报人：彭洁     联系电话：17773361611    填报日期：2024.4.10   单位负责人签字：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残疾人两项补贴）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湘政发【2015】54号）和株洲市民政局《关于做好最低生活保障和残疾人“两项补贴”提标工作的通知》（株民发【2020】16号）的文件精神，我区对具有渌口区户籍的残疾人按要求通过一卡通的形式，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由省级财政和区级财政部门足额安排落实，实行专项管理，专款专用。2023年，总动投入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611.944。我区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标准每人每月均为80元。从资金管理及发放情况看，资金拨付到位及时，做到了按时发放资金。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区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标准每人每月均为80元，目前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有6886人，其中1577人同时享受残疾人“两项补贴”。按照上级政策要求，对残疾两项补助资金实行按月发放，确保在月底前将本月的两项补助发放到位。1-12月，全区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累计21233人次，发放生活补贴资金累计169.864万元。全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累计55260人次，发放护理补贴资金累计442.08万元,合计发放611.944万元。
3、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本项目已按时完成。
三、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每月残疾两补资金发放明细公示到各村务公开栏，让老百姓及时了解发放情况和残补政策。2023年渌口区残疾两补资金绩效评价得分为98分，自评结果为优秀，绩效评价按要求及时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2024年4月10日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3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城镇特困人员供养金

	主管部门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实施单位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6.21
	　26.21
	　62.84
	　10
	　199.89%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6.21
	　26.21
	　62.84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保障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保障其生存发展权益。
	　渌口区城镇特困全部发放到位，保障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生活费人数
	51人
	46人
	5
	4
	人员异动

	
	
	
	护理费人数
	　30人
	　24人
	　5
	4
	　人员异动

	
	
	质量指标
	高质量认定发放对象
	98%
	　99%
	　10
	10
	　

	
	
	
	
	
	
	
	
	　

	
	
	时效指标
	按时发放率
	98%
	　100%
	　10
	　10
	　

	
	
	成本指标
	城镇特困分散供养基本生活费
	　845元/月/人
	845元/月/人
	　5
	5
	　

	
	
	
	城镇特困分散供养护理费
	　754元/月/人
	754元/月/人
	　5
	5
	

	
	
	
	城镇特困集中供养基本生活费
	　845元/月/人
	845元/月/人
	　5
	5
	

	
	
	
	城镇特困集中供养护理费
	　452元/月/人
	452元/月/人
	　5
	5
	

	
	效益指标
（30分）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困难群众权益、维护社会稳定
	95%
	　96%
	　20
	　20
	　

	
	
	可持续影响指标
	城镇特困对象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不断完善
	　城镇低保对象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不断完善。
	　10
	　10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城镇低保对象满意度
	　95%
	　96%
	　10
	　9
	　

	总分
	100
	97
	　


填报人:黄德果   联系电话：  18973306624   填报日期： 2024/4/10单位负责人签字：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特困人员
供养金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株洲市渌口区财政局关于做好2023年度区本级财政资金及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渌财通〔2024〕4号文件要求，现将2023年度本区特困人员供养金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评价，形成自评报告如下：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截止2023年12月，渌口区共有城市特困人员46人。根据《湖南省民政厅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乡村振兴局 关于调整最低生活保障指导标准和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人均收入基准线的通知》要求的文件精神，区民政局严格按照文件标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月人均救助水平和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费标准高于上述标准水平的地区，应当确保现有标准水平不降低。
二、绩效目标自评实现情况分析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我区城市特困人员供养资金指导标准为845元/月，2023年城市特困人员供养金共发放62.84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及管理情况。
我区城市特困人员供养金通过通过财政一卡通、湖南社会救助系统线上发放。
（3）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3.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完成数量。
我区累计发放一次性城市特困人员供养金62.84万元，累计发放特困供养人员517人。
（2）项目完成质量。
2022年渌口区城市特困人员供养金补助对象精准认定、高质量发放。
（3）项目实施进度情况。
渌口区城市特困人员供养金补助率100%，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后得到保障。
4.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困难群众救助工作事关困难群众衣食冷暖，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公平正义，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是维护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权益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近年来，随着各项相关配套政策的陆续出台，困难群众救助制度正在惠民生、保稳定、促和谐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有效保障了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
（3） 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
该项目为经常性项目，后续政策稳定，将持续为特困供养人员提供服务与保障生存发展权益。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本项目已按时完成。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通过对2023年渌口区城市特困供养人员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认为补贴资金发放到位。渌口区城市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得到最基本的保障。按照上级民政部门要求，充分利用村（社区）公开栏，政务公开栏等宣传阵地，以张贴，开展政策咨询等活动形式，广泛宣传政策，社会公众对政策率逐步提高，并在不断完善制度、规范管理下，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该项目为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城市特困供养人员补助发放明细在互联网+监督平台、湖南监督服务微信群平台上公开。
2023年渌口区城市特困供养人员专项资金绩效得分为97分，自评结果为优秀，绩效评价按要求及时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2024年4月10日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3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城镇低保

	主管部门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实施单位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95.23
	　1391.75
	　1391.75
	　10
	　233.82%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95.23
	　1391.75
	1391.75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保障低保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保障其生存发展权益。
	　渌口区城镇低保全部发放到位，保障低保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城市低保月平均人数
	约3415人
	　3007人
	　10
	　9
	　

	
	
	质量指标
	对象精准认定
	　98%
	　100%
	　10
	　10
	　

	
	
	
	
	
	
	
	
	　

	
	
	时效指标
	资金发放到位率
	　98%
	　100%
	　15
	　15
	　

	
	
	成本指标
	城镇低保平均保障线
	360元/月/人
380元/月/人
400元/月/人
460元/月/人
600元/月/人
	　平均补差423元/月/人
	　15
	　14
	　

	
	效益指标
（30分）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城市低保人员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
	　95%
	　98%
	　20
	　20
	　

	
	
	可持续影响指标
	城镇低保对象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不断完善
	　城镇低保对象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不断完善。
	　10
	　10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城镇低保对象满意度
	　96%
	　97%
	　10
	　10
	　

	总分
	100
	98
	　


填报人:黄德果   联系电话：  18973306624   填报日期： 2024/4/10单位负责人签字：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低保基本生活费补助
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株洲市渌口区财政局关于做好2023年度区本级财政资金及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渌财通〔2024〕4号文件要求，现将2023年度本区城市低保基本生活费补助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评价，形成自评报告如下：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截止到2023年12月，渌口区共有城市低保2280户，2842人。根据《湖南省民政厅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乡村振兴局 关于调整最低生活保障指导标准和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人均收入基准线的通知》要求的文件精神，区民政局严格按照文件标准，走好每一步审批流程，确保一户一档资料齐全，严格审查后进行办理，逐步纳入，对符合条件的对象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的工作原则和标准。

二、绩效目标自评实现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我区城市低保指导标准为每人每月650元/月，城市低保依据政策补差发放，补贴标准是360元/月至650元/月之间，平均补差423元/人/月。2023年城市低保基本生活费补助使用1391.75万元。
2.	项目资金执行及管理情况。
我区城市低保基本生活费补助通过财政一卡通、湖南社会救助系统线上发放。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完成数量。
我区累计发放城市低保基本生活费费补助1391.75万元，累计发放26095户、32852人。
（2）项目完成质量。
2023年渌口区城市低保基本生活费补助人员精准认定、高质量发放。
（3）项目实施进度情况。
城市低保人员每月补助率100%，确保低保人员的基本生活。
2.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缓解了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和和谐进步。
（2）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
“城市低保”基本生活费补助资金的发放，缓解了低保人员家庭生活困难，改善了低保人员家庭的生存条件，筑牢了民生保障底线，让困难群众感受到党和国家的温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和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将进一步促进民生事业的可持续性健康发展。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本项目已按时完成。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通过对2023年渌口区城市低保基本生活费补助资金绩效评价，认为补贴资金发放到位，渌口区城市低保人员的基本生活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按照上级民政部门要求，充分利用村（社区）公开栏，政务公开栏等宣传阵地，以张贴，开展政策咨询等活动形式，广泛宣传政策，社会公众对政策率逐步提高，并在不断完善制度、规范管理下，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始终按照政策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应退尽退，为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较、良好的社会效益。城市低保基本生活费补助发放明细在互联网+监督平台、湖南监督服务微信群平台上公开。
2023年渌口区城市低保基本生活费补助专项资金绩效得分为98分，自评结果为优秀，绩效评价按要求及时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2024年4月10日


附件3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3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高龄补贴和百岁老人补贴　

	主管部门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实施单位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74.94
	　674.94
	662.81
	　10
	98.2%
	　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674.94
	　674.94
	662.81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做好高龄补贴发放工作
	如期完成老年人生活补贴发放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月平均享受人数
	　9833人
	　9622人
	10　
	　10
	　人员异动

	
	
	
	
	
	
	
	
	

	
	
	质量指标
	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
	95%
	97%
	10
	10
	　

	
	
	
	……
	　
	　
	　
	　
	　

	
	
	时效指标
	资金及时到位率
	95%
	100%
	20
	20
	　

	
	
	
	……
	　
	　
	　
	　
	　

	
	
	成本指标
	80岁-89岁高龄老人补贴标准
	　50元人/月
	　　50元人/月
	　3
	3
	　

	
	
	
	90-99岁高龄老人补贴标准
	100元/人/月
	　100元/人/月
	　3
	3
	　

	
	
	
	100岁以上老人补贴标准
	500元/人/月
	500元/人/月
	4
	4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
	　
	　
	　
	　
	　

	
	
	社会效
益指标
	提升老年人幸福感、维护社会稳定
	96%
	97%
	20
	20
	　

	
	
	
	……
	　
	　
	　
	　
	　

	
	
	生态效
益指标
	
	　
	　
	　
	　
	　

	
	
	
	……
	　
	　
	　
	　
	　

	
	
	可持续影响指标
	养老服务的发展
	有序发展，不断完善
	有序发展，不断完善
	10
	10
	　

	
	
	
	……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高龄老人和百岁老人满意度
	96%
	98%
	10
	10
	　

	
	
	
	……
	　
	　
	　
	　
	　

	总分
	100
	　99
	　




填报人：张巨文 联系电话：13874123950  填报日期：2024年4月10日  单位负责人签字：
















附件4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2023年渌口区月均领取高龄津贴（含百岁老人）9622人。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精神，区民政局严格按照文件标准，做好该项工作。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 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3年本级财政高龄补贴和百岁老人补贴总投入662.81万元。
2. 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我区高龄补贴标准：90-99周岁的高龄老人生活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月100元，80-89周岁的高龄老人生活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月50元，年满100周岁及以上老人每人每月发放500元，2023年本级财政高龄补贴使用662.81万元。
3.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我区高龄补贴通过财政惠民惠农“一卡通”按月发放。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5.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区累计发放高龄补贴（含百岁老人补贴）662.81万元，月均发放9622人,2023年渌口区高龄补贴补助率100%。
6.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区高龄补贴和百岁老人补贴专项资金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执行，凡申请生活补贴的高龄老人，应在年满周岁的前一个月向户口所在村（居）委会提出申请，并提交申请人身份证、户口薄复印件各3份，近期一寸免冠照片3张，手持当月杂志或者报纸能看清时间的6寸相片1张，填写《申请审批表》3份一并上交。
村（居）委会收到申请后，入户调查核实，签署意见后上报乡镇民政办；乡镇民政办审核签署意见盖章后，上报区民政局，由区民政局向区财政局进行资金申请发放。
高龄老人群体的基本生活有一定的改善。为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公众满意度100%。
7.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群众满意度98%
3、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本项目已按时完成。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通过对2023年渌口区高龄补贴资金绩效评价，认为补贴资金发放到位。按照上级民政部门要求，我区为老年人群体和社会公众对政策知晓率逐步提高，对高龄补贴政策及项目满意度较高，高龄老人群体的基本生活有一定的改善。为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2023年渌口区高龄补贴（含百岁老人补贴）绩效评价得分为99分，自评结果为优秀，绩效评价按要求及时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2024年4月10日




附件3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3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敬老院人员工资　

	主管部门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实施单位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62.86
	162.86
	　　157.64
	　10
	96.79%
	　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62.86
	162.86　
	157.64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做好敬老院人员工资发放工作
	按期完成敬老院人员工资发放工作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敬老院工作人员数
	78人
	75人
	20
	20
	　人员异动

	
	
	
	
	
	
	
	
	

	
	
	质量指标
	高质量认定
	98%
	98%
	10
	10
	　

	
	
	
	……
	　
	　
	　
	　
	　

	
	
	时效指标
	按半年度发放
	半年
	半年
	10
	10
	　

	
	
	
	……
	　
	　
	　
	　
	　

	
	
	成本指标
	工资标准
	1740元/人/月
	1740元人/月
	10
	10
	　

	
	
	
	……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
	　
	　
	　
	　
	　

	
	
	社会效
益指标
	保障工作人员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
	98%
	98%
	20
	20
	　

	
	
	
	……
	　
	　
	　
	　
	　

	
	
	生态效
益指标
	
	　
	　
	　
	　
	　

	
	
	
	……
	　
	　
	　
	　
	　

	
	
	可持续影响指标
	各敬老院正常运转
	持续发展
	院内工作运转正常的满分
	10
	10
	　

	
	
	
	……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敬老院工作人员满意度
	98%
	97%
	10
	9
	　

	
	
	
	……
	　
	　
	　
	　
	　

	总分
	100
	　98
	　



填报人：张巨文 联系电话：13874123950  填报日期：2024年4月10日  单位负责人签字：


































附件4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参考格式）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2023年渌口区发放敬老院人员工资75人。为贯彻落实上级文件的精神，全面落实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有效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做好该项工作。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4. 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3年本级财政敬老院人员工资总投入157.64万元。
5. 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我区敬老院人员工资标准为1740元/月，2023年本级财政敬老院人员工资使用157.64万元。 
6.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预算支出组织管理机构为区民政局；预算资金投向结构合理，资金拨付及时性较为及时，项目立项、申报、评审、监督管理、验收等阶段组织实施的符合相关制度规定。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8.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区累计发放一次性敬老院人员工资费157.64万元，累计发放75人。2023年渌口区敬老院人员工资发放工作如期完成。
9.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敬老院人员的基本生活有一定的改善。为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10.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敬老院工作人员满意度97%
3、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本项目已按时完成。
4、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通过对2023年渌口区敬老院人员工资资金绩效评价，认为补贴资金发放到位。帮助改善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体现了对残疾人这个弱势群体的关怀，同时也得到社会的高度赞赏，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2023年渌口区敬老院人员工资绩效评价得分为98分，自评结果为优秀，绩效评价按要求及时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2024年4月10日




附件3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3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养老服务发展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实施单位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08
	108
	36.51
	　10
	33.8%
	　4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08
	108　
	　36.51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按时支付运转经费和运营补贴　　
	　因为支付额度不足的问题，只支付了部分运转经费和运营补贴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支付敬老院数量
	　14家
	3家
	10
	5
	　支付额度不足

	
	
	
	
	
	
	
	
	　

	
	
	质量指标
	各项养老服务工作高质量开展
	95%
	90%
	10
	8
	　

	
	
	
	
	　
	　
	　
	　
	　

	
	
	时效指标
	按时开展各项养老服务工作
	95%
	90%
	10
	8
	　

	
	
	
	……
	　
	　
	　
	　
	　

	
	
	成本指标
	敬老院运作经费
	　63万元
	　9万元
	10
	6
	　支付额度不足

	
	
	
	日间照料及民养老机构运营补贴
	　45万元
	　27.51万元
	　10
	　6
	　支付额度不足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社会效
益指标
	提高敬老院入住人员幸福感
	95%
	90%
	20
	17
	　

	
	
	
	……
	　
	　
	　
	　
	　

	
	
	生态效
益指标
	
	　
	　
	　
	　
	　

	
	
	
	……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政策可持续性
	可持续
	可持续
	10
	10
	　

	
	
	
	……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老年人满意度
	96%
	95%
	10
	8
	　

	
	
	
	……
	　
	　
	　
	　
	　

	总分
	100
	　72
	　



填报人：张巨文 联系电话：13874123950  填报日期：2024年4月10日  单位负责人签字：

















附件4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养老服务发展专项）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目前渌口区现有养老机构17家，其中公办养老机构12家，民办养老机构2家，医养结合2家，为贯彻落实《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一届第34次》文件精神，区民政局严格按照文件标准，确保各乡镇养老机构正常运作。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7. 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3年本级财政运营补贴总投入36.51万元。
8. 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23年养老服务发展专项资金支付36.51万元。
9.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预算支出组织管理机构为区民政局；预算资金投向结构合理，资金拨付及时性较为及时，项目立项、申报、评审、监督管理、验收等阶段组织实施的符合相关制度规定。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1.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3年渌口区运营补贴补助27.51万元，补助占预算的比例为61.13%。2023年渌口区运转经费补助9万元，补助占预算的比率为14.29%，执行率未达标的原因为支付额度不够。
12.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维持乡镇敬老院正常运转，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13.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满意度95%。

4、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本项目2023年因支付额度不够，未能如期完成，结转至2024年继续实施。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通过对2023年渌口区养老服务发展专项绩效评价，自认为资金使用合理。为我区的养老机构进行了一次统一规划，提高了养老服务质量，增强了老年人的幸福感。对此项目满意度较高，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2023年渌口区养老服务发展专项绩效评价得分为72分，自评结果为良，绩效评价按要求及时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2024年4月10日


附件3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渌口区民政局          （2023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养老机构责任险

	主管部门
	
	实施单位
	　渌口区民政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1.01
	　11.01
	8.51
	　10
	77.32%
	　8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1.01
	11.01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促进养老体系的发展，养老机构实行标准化建设。　　
	　已达到预期目标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购买床位数
	　881张
	　681张
	15
	　13
	　

	
	
	
	……
	　
	　
	　
	　
	　

	
	
	质量指标
	对象精准认定
	　98%
	100%
	　15
	　15
	　

	
	
	
	……
	　
	　
	　
	　
	　

	
	
	时效指标
	及时支付率
	　　95%
	　100%
	　10
	　10
	　

	
	
	
	……
	　
	　
	　
	　
	　

	
	
	成本指标
	价格标准
	　125元/张
	　125元/张
	　10
	　10
	　

	
	
	
	……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
	　
	　
	　
	　
	　

	
	
	社会效
益指标
	保障养老机构 、特困人员利益
	　95%
	　98%
	20
	　20
	　

	
	
	
	……
	　
	　
	　
	　
	　

	
	
	生态效
益指标
	
	　
	　
	　
	　
	　

	
	
	
	……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政策是否可持续
	　持续
	　持续
	　10
	　10
	　

	
	
	
	……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特困人员满意度
	　96%
	　97%
	　10
	10
	　

	
	
	
	……
	　
	　
	　
	　
	　

	总分
	100
	　96
	　



填报人：张巨文 联系电话：13874123950  填报日期：2024年4月10日  单位负责人签字：


















附件4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养老机构责任险）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2023年渌口区养老机构（敬老院）14所，为了进一步规范和提高养老服务质量，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幸福感，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因而购买“养老机构责任险”。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0. 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3年本级养老机构责任险总投入8.51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23年本级财政高龄补贴使用8.51万元，资金利用率77.32%，项目已完成。
11.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预算支出组织管理机构为区民政局；预算资金投向结构合理，资金拨付及时性较为及时，项目立项、申报、评审、监督管理、验收等阶段组织实施的符合相关制度规定。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4.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3年对全区14所敬老院上报床位购买养老机构责任保险。
15.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进一步规范和提高养老服务质量，促进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幸福感，大大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推动了养老事业发展。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特困人员满意度97%
3、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本项目已按时完成。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通过对2023年渌口区养老机构责任险绩效评价，自认为资金使用合理。为我区的养老机构进行了一次统一规划，提高了养老服务质量，增强了老年人的幸福感。对此项目满意度较高，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2023年渌口区养老机构责任险绩效评价得分为96分，自评结果为优秀，绩效评价按要求及时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2024年4月10日





附件3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助　）
填报单位：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社会事务与儿童福利股         
	项目支出名称
	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助　　

	主管部门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实施单位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2.92
	69.11
	69.11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2.92
	69.11　
	69.11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保障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基本生活需求，提高生活质量，保障其生存发展权益　　
	　按时发放资金，保障了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基本生活需求，提高生活质量，保障其生存发展权益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月均发放人数
	81人
	89人
	10
	8
	　人员异动

	
	
	质量指标
	对象精准认定
	98%
	100%
	5
	5
	　

	
	
	
	政策知晓率
	90%
	100%
	5
	5
	　

	
	
	时效指标
	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补助资金及时到位
	95%
	100%
	10
	10
	　

	
	
	成本指标
	孤儿月保障标准
	1100元
	1100元
	10
	10
	　

	
	
	
	一档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补助标准
	950元
	950元
	5
	5
	

	
	
	
	二档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补助标准
	550元
	550元
	5
	5
	

	
	效益指标
（30分）
	社会效益
	保障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
	95%
	96%
	15
	　15
	　

	
	
	可持续性指标
	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制度
	不断完善
	不断完善
	15
	　15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满意度
	　95%
	　96%
	10
	　10
	　

	总分
	100
	98
	　



填报人：朱苗   联系电话：15773320085   填报日期：2024年4月7日       单位负责人签字：
















附件4
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补助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渌口区散居孤儿9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80人。为贯彻落实湖南省民政厅、财政厅《关于提高全省孤儿基本生活费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要求和湖南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湘民发〔2019〕28号的文件精神，区民政局严格按照文件标准和条件把关，保证不漏掉一个应保障对象，也不放宽政策扩大保障范围，采取逐步推进的方式，先办理在认定上无任何异议的审批对象，疑难问题对象后续再严格审查后办理，逐步纳入，确保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顺利推进。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散居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补贴实行专项管理，专款专用。2023年，总共投入69.11万元。孤儿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1100元，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依据政策补差发放，补贴标准是550元/每月和1100元/每月，2023年1-12月共发放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资金69.11万元。从资金管理及发放情况看，资金拨付到位及时，做到了按时发放资金。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督促全区的儿童督导员和儿童主任做好事实无人抚养孤儿、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辖区内监护差、辍学、重病重残、有流浪史儿童和未成年人挨家挨户上门走访、探访、摸底排查，了解近况，做到“无漏报，无错报”。目前，我区共有9名孤儿，80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省级儿童福利系统，每月通过一卡通系统发放生活补助金，按文件要求应发尽发，精准发放，保障了服务对象的基本生活要求，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满意度96%。
3、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助无偏离绩效目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通过对2023年渌口区散居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项目资金绩效评价，认为补贴资金发放到位，渌口区散居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基本生活得到最基本的保障，资金申报及审批程序总体趋于公平、公正、公开。社会公众对政策知晓率逐步提高，对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补助政策满意度较高，为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较、良好的社会效益。
2023年渌口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孤儿专项资金绩效得分为98分，自评结果为优秀，绩效评价按要求及时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2024年4月10日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3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临时救助　

	主管部门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实施单位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0
	345.1
	　345.1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0
	　345.1
	345.1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规范实施临时救助政策，实现及时高效、救急解难。　
	　　因政策宣传到位，落实可靠，村民应享有权利和利益得到充分的保障，权利得到充分保护，基本发挥了“保命钱”，“救命钱”，在一定程度甚至根本上解决了生存需要。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符合救助条件的人员数量
	约3500人
	　2689人
	　10
	　8
	　申请救助认识波动

	
	
	质量指标
	对象精准认定率
	　98%
	99%
	　15
	15
	　

	
	
	
	
	
	
	
	
	　

	
	
	时效指标
	及时发放率
	　　95%
	　　100%
	　15
	　15
	　

	
	
	成本指标
	一年救助不能超过两次
	　≤2次
	　2次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临时救助人员生产发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
	95%
	　98%
	　15
	　15
	　

	
	
	社会效
益指标
	
	
	
	
	
	　

	
	
	生态效
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充分发挥临时救助制度效能，切实发挥好临时救助在社会救助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影响程度（较高、明显、一般）
	　较高
	　15
	　15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临时救助对象满意度
	　96%
	　　98%
	　10
	　9
	　

	总分
	100
	　97
	　



填报人:黄德果   联系电话：  18973306624   填报日期： 2024/4/10单位负责人签字：








株洲市渌口区临时救助专项资金
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株洲市渌口区财政局关于做好2023年度区本级财政资金及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渌财通〔2024〕4号文件要求，现将2023年度本区临时救助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评价，形成自评报告如下：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为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全市临时救助工作的通知》的通知株民发〔2018〕78号的文件精神，区民政局严格按照文件标准：对符合条件的，民政部门一次性给予基本生活临时救助。临时救助具体金额视家庭困难程度测算确定，一年内申请对象同一原因临时救助次数不得超过2次，每次家庭人均救助金额不得超过当地当月低保标准的6倍，年累计家庭人均救助金额不得超过当地当月低保标准的12倍。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临时救助”项目资金用于全区困难对象进行的补助以及根据规定购买社工站服务。共计345.1万元。

2. 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区财政局社保股对预算的“临时救助”项目资金进行管理。
3.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我区临时救助通过财政一卡通发放和湖南社会救助资金发放管理系统进行发放。
（4）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6.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完成数量。
我区累计发放345.1万元。
（2）项目完成质量。
2023年渌口区临时救助补助对象精准认定、高质量发放。
（3）项目实施进度情况。
渌口区临时救助补助率100%，及时解决了救助对象当下的生存需要。
17.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 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临时救助项目”已经实施很长时间，村民对政策的知晓率通过各种宣传渠道，让群众了解临时救助人员条件及申请程序，已达到政策全覆盖，因政策宣传到位，落实可靠，村民应享有权利和利益得到充分的保障，权利得到充分保护，基本发挥了“保命钱”，“救命钱”，在一定程度甚至根本上解决了生存需要，让广大困难群众获得了幸福感、安全感。
（4） 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
民政临时救助补助制度是我国目前较为成熟和完善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它保障了城乡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在整个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中属于最后一层社会安全网，做好了民政临时救助补助工作事关民生的根本，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将进一步促进民生事业的可持续性健康发展。
3、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本项目已按时完成。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通过对2023年渌口区临时救助资金绩效评价，认为2023年临时救助使用财政专项资金实施过程中符合国家政策需求，目标明确，组织管理到位，执行项目有力，资金管理规范，资金专款专用，信息传播充分，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达到了一定的效益和成果。
2023年渌口区临时救助专项资金绩效得分为97分，自评结果为优秀，绩效评价按要求及时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2024年4月10日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3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农村低保基本生活费补助　

	主管部门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实施单位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75.71
	1928.04
	1928.04
	　10
	　285.34%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675.71
	　1928.04
	1928.04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发放农村低保金，保障农村低保人员生活。　　
	　保障低保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提高生活质量，保障其生存发展权益。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农村低保月均保障人数
	5645人
	　5543人
	　10
	9
	　人员异动

	
	
	质量指标
	对象精准认定
	　98%
	　99%
	　10
	　10
	　

	
	
	
	
	
	
	
	
	

	
	
	时效指标
	及时发放率
	　95%
	100%
	15
	　15
	　

	
	
	成本指标
	享受标准
	220元/月/人
240元/月/人
385元/月/人
	　人均补差290元
	　15
	　14
	　补差发放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社会效
益指标
	保障农村低保人员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
	　95%
	　　98%
	10　
	　10
	　

	
	
	生态效
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分类管理、动态管理工作
	持续保障
	持续保障
	20　
	　20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农村低保对象满意度
	96%
	　98%
	　10
	　9
	　

	
	
	
	
	　
	　
	　
	　
	　

	总分
	100
	　97
	　



填报人:黄德果   联系电话：  18973306624   填报日期： 2024/4/10单位负责人签字：










株洲市渌口区农村低保基本生活费补助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关于做好2023年度区本级财政资金及政府专项债券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渌财通〔2024〕4号文件要求，现将2023年度本区农村低保基本生活费补助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评价，形成自评报告如下：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目前渌口区农村低保3800户，6649人。为贯彻落实湖南省民政厅《湖南省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的通知湘民发〔2022〕34号的文件精神，区民政局严格按照文件标准，走好每一步审批流程，确保一户一档资料齐全，严格审查后进行办理，逐步纳入，对符合条件的对象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的工作原则和标准。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3年本级财政农村低保基本生活费补助总投入1928.04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我区农村低保指导标准为每人每月420元，农村低保依据政策补差发放，补贴标准是220元/每月至420元/每月之间，人均补差290元/人月，2023年本级财政农村低保基本生活费补助使用1928.04万元。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我区农村低保基本生活费补助通过财政惠民惠农“一卡通”发放和湖南社会救助资金发放管理系统进行发放。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8.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完成数量。
我区累计发放农村低保基本生活费补助1928.04万元，累计发放35190户、66510人。
（2）项目完成质量。
2023年渌口区农村低保基本生活费补助人员精准认定、高质量发放。
（3）项目实施进度情况。
农村低保人员每月补助率100%，确保低保人员的基本生活。
19.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缓解了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和和谐进步。
（5） 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
“农村低保”基本生活费补助资金的发放，缓解了农村低保家庭生活困难，改善了农村低保家庭的生存条件，筑牢了民生保障底线，让困难群众感受到党和国家的温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和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将进一步促进民生事业的可持续性健康发展。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本项目已按时完成。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通过对2023年渌口区农村低保基本生活费补助资金绩效评价，认为补贴资金发放到位，渌口区农村低保人员的基本生活得到最基本的保障。按照上级民政部门要求，充分利用村（社区）公开栏，政务公开栏等宣传阵地，以张贴，开展政策咨询等活动形式，广泛宣传政策，社会公众对政策率逐步提高，并在不断完善制度、规范管理下，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始终按照政策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应退尽退，为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较、良好的社会效益。农村低保基本生活费补助发放明细在互联网+监督平台、湖南监督服务微信群平台上公开。
2023年渌口区农村低保基本生活费补助专项资金绩效得分为97分，自评结果为优秀，绩效评价按要求及时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2024年4月10日
           


附件3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3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农村特困人员供养金　

	主管部门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实施单位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888.06
	888.06
	2247.9
	10
	100%
	10分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888.06
	888.06
	2247.9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保障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提高生活质量，保障其生存发展权益
	保障了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提高了生活质量，保障了其生存发展权益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月均分散供养生活费人数
	2500人
	2274人
	10
	9
	　人员异动

	
	
	
	
	
	
	
	
	

	
	
	质量指标
	对象精准认定
	98%
	99%
	10
	10
	　

	
	
	时效指标
	及时发放
	95%
	100%
	15
	15
	

	
	
	成本指标
	分散供养生活费标准
	 550元/月

	550元月
	15
	15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社会效
益指标
	保障五保户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
	95%
	98%
	15
	15
	　

	
	
	生态效
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分类管理、动态管理工作
	持续保障
	持续保障
	15
	15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农村特困人员
满意度
	98%
	97%
	10
	9
	　

	总分
	100
	　98
	　


填报人:黄德果   联系电话：  18973306624   填报日期： 2024/4/10单位负责人签字：


株洲市渌口区农村特困供养人员
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株洲市渌口区财政局关于做好2023年度区本级财政资金及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渌财通〔2024〕4号文件要求，现将2023年度本区农村特困供养人员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评价，形成自评报告如下：
一、项目立项背景
     目前2023年渌口区农村特困人员2656人。为贯彻落实湖南省民政厅《湖南省特困人员认定办法》的通知湘民发〔2021〕35号的文件精神，区民政局严格按照文件标准依法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我区农村特困人员供养资金指导标准：分散供养550元/月，集中供养780元/月，2023年农村特困人员供养金使用2247.9万元。
2.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我区农村特困人员供养金通过财政惠民惠农“一卡通”发放。
（5）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完成数量。
我区累计使用农村特困人员供养金2247.9万元，其中累计发放分散供养27295人次、集中供养人员4227人次。
（2）项目完成质量。
2023年渌口区农村特困人员供养金补助对象精准认定、高质量发放。
（3） 项目实施进度情况。
渌口区农村特困人员供养金补助率100%，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后得到保障。
21.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困难群众救助工作事关困难群众衣食冷暖，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公平正义，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是维护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权益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近年来，随着各项相关配套政策的陆续出台，困难群众救助制度正在惠民生、保稳定、促和谐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有效保障了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
（6） 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
该项目为经常性项目，后续政策稳定，将持续为特困供养人员提供服务和保障生存发展权益。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本项目已按时完成。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通过对2023年渌口区农村特困供养人员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认为补贴资金发放到位。渌口区农村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得到最基本的保障。按照上级民政部门要求，充分利用村（社区）公开栏，政务公开栏等宣传阵地，以张贴，开展政策咨询等活动形式，广泛宣传政策，社会公众对政策率逐步提高，并在不断完善制度、规范管理下，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该项目为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农村特困供养人员补助发放明细在互联网+监督平台、湖南监督服务微信群平台上公开。
2023年渌口区农村特困供养人员专项资金绩效得分为97分，自评结果为优秀，绩效评价按要求及时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2023年4月10日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3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六十年代精简退职人员补贴

	主管部门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实施单位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9.72
	　9.72
	7.46
	　10
	　76.75%
	　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9.72
	　9.72
	　7.46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保障精简退职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保障其生存发展权益。
	　渌口区精简退职人员全部发放到位，保障精简退职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精简退职人员保障数
	　135人
	　115人
	　10
	　9
	　对象特殊，只减不增

	
	
	质量指标
	对象精准认定
	　98%
	　100%
	　10
	　10
	　

	
	
	
	
	
	
	
	
	

	
	
	时效指标
	及时发放
	　95%
	　100%
	　15
	　15
	　

	
	
	成本指标
	平均享受标准
	　60元/月/人
	　54元/月/人
	　15
	13
	

	
	效益指标
（30分）
	社会效
益指标
	保障精简退职人员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
	　95%
	95%
	　20
	　20
	　

	
	
	可持续影响指标
	精简退职对象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不断完善
	　精简退职对象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不断完善。
	　10
	　10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精简退职对象满意度
	　96%
	　96%
	　10
	　9
	　

	总分
	100
	95
	　


填报人:黄德果   联系电话：  18973306624   填报日期： 2024/4/10单位负责人签字：






































株洲市渌口区其他农村生活救助
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株洲市渌口区财政局关于做好2023年度区本级财政资金及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渌财通〔2024〕4号文件要求，现将2023年度本区其他农村生活救助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评价，形成自评报告如下：

1、 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目前渌口区其他农村生活救助105人。为贯彻落实湖南省民政厅《关于提高六十年代精简退职老职工生活救济补助标准的通知》湘民救发〔2006〕17号的文件精神，区民政局严格按照文件标准对精简退职的老职工发放生活补助，确保精简退职老职工基本生活有保障。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2023年本级财政其他农村生活救助专项资金总投入7.46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我区精简退职指导标准为每人每月50元/月至74元/月之间，2023年本级财政其他农村生活救助专项资金使用7.46万元。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我区其他农村生活救助资金通过财政惠民惠农“一卡通”、阳光审批系统发放。

（6）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2.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完成数量。
我区累计发放其他农村生活救助7.46万元，累计发放1383人次。
（2）项目完成质量。
2023年渌口区其他农村生活救助补助精准认定，高质量发放。
（3）项目实施进度情况。
其他农村生活救助每月补助率100%，确保精简退职的老职工的基本生活。
23.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有效解决了精简退职老职工基本生活问题，为我区社会稳定提供有力保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本项目已按时完成。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通过对2023年渌口区其他农村生活救助资金绩效评价，认为补贴资金发放到位，渌口区精简退职的基本生活得到最基本的保障，并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较、良好的社会效益。
2023年渌口区其他农村生活救助专项资金绩效得分95分，自评结果为优秀，绩效评价按要求及时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2024年4月10日


